
泰康在线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 

附加境外旅行紧急医疗救援保险条款 

 

总则 

第一条  本附加保险合同（以下简称“本附加合同”）须附加于意外伤害保险合同（以

下简称“主保险合同”）。主保险合同所附条款、投保单、保险单、保险凭证以及批单等，凡

与本附加合同相关者，均为本附加合同的构成部分。凡涉及本附加合同的约定，均应采用书

面或书面形式。 

若主保险合同与本附加合同的条款互有冲突，则以本附加合同的条款为准。本附加合同

未尽事宜，以主保险合同的条款规定为准。 

保险责任 

第二条  医疗救援保险责任 

在本附加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境外旅行期间遭受意外伤害或突发疾病，救援服

务机构提供下列救援服务并由保险人承担相应费用，所承担的费用最高以合同载明的保险金

额为限。 

（一）医疗运送及送返 

被保险人在旅行期间遭受意外伤害事故或突发急性病，若其病情需要就医或住院治疗，

救援服务机构将安排被保险人用救护车转移到距事发地最近的所在地医院，并安排其就医或

入住该医院。  

当救援服务机构的授权医生从医疗角度认为被保险人病情需要，且当地医院条件不能保

证被保险人得到充分的救治时，救援服务机构将以事发地能够提供的合理的方式安排医疗设

备、运输工具及随行医护人员，将被保险人转运至授权医生认为更适当的医院接受治疗，保

险人承担相应的运送费用。 

当救援服务机构的授权医生从医疗角度认为被保险人有必要运送回居住地，或经授权医

生和被保险人的主治医生共同认定被保险人的病情或伤势已稳定且可以运送回居住地时，救

援服务机构将安排被保险人搭乘航班（不限制舱位）或以其他交通方式运送回其居住地或距

离其居住地最近的医院，保险人承担相应的运送费用。在此情况下，保险人将尽量使用被保

险人原先购买的返程票；返程票失效的，保险人将收回处理。 

运送和送返服务所需的费用包括救援服务机构或其授权代表安排的运输、运输途中医疗

护理及医疗设备和用品之费用。此项费用经保险人核实确认后直接支付给救援服务机构，保

险人承担的此项费用总额最高以本保险合同上载明的相应的保险金额为限。如果实际费用超

过本附加合同载明的相应的保险金额，则超出部分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 

（二）遗体转送回国或当地火化安葬 

在本附加合同保险期间内，被保险人在境外旅行中因患急性病或者因遭受意外伤害事故

而身故，保险人将承担以下责任： 

若被保险人遗愿或者其亲属选择被保险人的遗体从事发地运至中国境内居住地，且上述

处理方式在不违反当地法律的情况下，保险人承担符合当地国家航空运输标准的棺木的费用、

一切相关必要手续费及正常的航空运输费用，但不会承担其他费用，例如：告别礼厅、宗教

仪式或非必要的手续开支。 



若被保险人遗愿或者其亲属选择被保险人的遗体在当地火葬，且上述处理方式在不违反

当地法律的情况下，保险人将承担被保险人遗体在事发国家的火葬费和将骨灰运回境内的运

送费用（正常航班经济舱费用）。保险人将不会承担其他费用，例如：告别礼厅、宗教仪式

或非必要手续的开支。 

遗体转送回国或当地火化安葬所需费用包括尸体防腐、检疫、火化、运输及符合航空运

输规定的棺柩或骨灰盒费用。保险人承担的此项费用总额最高以本保险合同上载明的相应的

保险金额为限。 

（三）亲属探访或处理后事 

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或突发疾病导致其在境外接受住院治疗或身故的，保险人承担

该被保险人的一名成年直系亲属往返被保险人住院治疗地或身故地一次的普通航班机票（不

限制舱位）、船票、火车票或汽车票等合理交通费用，以及在境外期间实际支出的合理住宿

费（不包括酒水、饮食和饭店服务费），保险人承担的此项费用总额最高以本保险合同上载

明的相应的保险金额为限。 

（四）安排未成年子女回国/居住地 

被保险人因遭受意外伤害或突发疾病，需紧急医疗转运或身故而导致随行的未成年子女

（不含十六岁及以上子女）无人照料，救援服务机构安排被保险人未成年子女搭乘普通航班

经济舱经最短路径返回中国境内被保险人指定的居住地，保险人负责承担一张单程经济舱机

票的费用以及相关的其他交通费用，但被保险人原有机票应交由保险人处理。必要时，救援

服务机构将安排护送人员护送该未成年子女回国，保险人负责承担相应的费用。 

责任免除 

第三条  保险人对下列各项费用不承担保险责任： 

（一）不在本附加合同保险责任范围内的救援费用以及未经保险人事先书面认可的或

不是本附加合同中约定的紧急医疗救援而产生的费用。但当从偏远落后地区进行紧急医疗

转送时，被保险人事先不能够事先通知、有效联络保险人及救援服务机构的耽搁有可能会

导致被保险人的生命危险或对其造成伤害时，本除外条款不适用。 

（二）被保险人不顾医生劝告赴中国境外旅行并由此发生的救援费用；被保险人以获

得医学治疗为目的的旅行并由此发生的救援费用。 

（三）如果被保险人并未出现严重医疗症状，或根据救援服务机构的意见，被保险人

完全可以在本地获得充分的治疗，或者该治疗可以被合理地延期至被保险人返回中国境内

之后进行，在此情况下发生的救援费用。 

（四）根据救援服务机构的意见，被保险人本不需要医疗护送而正常旅行，但坚持要

求救援所产生的费用。 

（五）被保险人的分娩、流产或怀孕。但本除外条款不适用于在怀孕的前 24周内出现

的足以危及母亲、胎儿生命的任何异常妊娠或怀孕并发症。 

（六）因被保险人情绪的、智力的或精神疾病而由此发生的任何救援费用。 

（七）因被保险人自伤、自杀、药物上瘾或滥用、酒精滥用、性传播疾病而由此发生

的任何救援费用。 

（八）因被保险人感染艾滋病病毒或患艾滋病而由此发生的任何救援费用。 

（九）被保险人不是作为固定航线商业航班或者经由批准航线飞行的特许租用航空器



上的乘客的身份进行空中飞行而由此发生的任何救援费用。 

（十）被保险人从事或试图从事非法活动而由此发生的任何救援费用。 

（十一）因为被保险人接受了未经登记注册的医疗服务者所实施的同国家规定的治疗

标准不一致的治疗措施、开具的医嘱而由此发生的任何救援费用。 

（十二）因为被保险人加入了任何国家的现役军队或警察部队而由此发生的任何救援

费用；因为被保险人主动参与战争（无论是否对外宣布）、入侵、敌国的行动、对抗、境内

战争、叛乱、暴动、革命或起义而由此发生的任何救援费用。 

（十三）无论何种直接原因，包括使用或威胁使用核武器或设备、化学武器和生物武

器，包括并不限于恐怖活动或战争而由此发生的任何救援费用。 

（十四）因为被保险人在轮船、海上钻井平台或者其他类似的离岸设施上工作或活动

而由此发生的任何救援费用。 

（十五）被保险人亲友为探望被保险人或处理其后事而办理签证的费用。 

（十六）条款或保险单中列明应由被保险人自行承担的费用。 

（十七）救援服务机构以外的其他任何第三方需收取的费用。 

（十八）被保险人自行与救援服务机构达成的本条款约定以外的其他服务的费用。 

（十九）战争、类似战争行为、恐怖活动、反恐怖活动、军事行为、武装冲突、暴动、

民众骚乱为直接原因造成的各种救援费用。 

（二十）火山爆发、海啸为直接原因造成的各种救援费用。 

保险金额 

第四条  对于本附加合同载明的各项保险责任，保险人对各项服务的赔偿金额以各自保

险金额为限，且每次事故赔偿金额最高不超过保险单载明的各项服务的保险金额。 

 

保险金申请与给付 

第五条  保险金申请人请求赔偿时，应向保险人提供下列证明和资料： 

（一）保险金给付申请书； 

（二）保险单原件； 

（三）保险金申请人的身份证明； 

（四）本附加险承保的相关费用（如交通费用、住宿费用、丧葬费用等）的正式发票或

有效收据； 

（五）被保险人发生保险事故的证明，如公安部门或医疗机构出具的被保险人死亡证明、

被保险人户籍注销证明，医院出具的被保险人病历记录及主治医师出具的病重和预计住院时

间的证明等； 

（六）保险金申请人所能提供的与确认保险事故的性质、原因、损失程度等有关的其他

证明和资料； 

（七）若保险金申请人委托他人申请的，还应提供授权委托书原件，委托人和受托人的

身份证明等相关文件。 

 



保险金申请人未履行前款约定的保险金申请材料提供义务，导致保险人无法核实损失

情况的，保险人对无法核实的部分不承担赔偿责任。 

释义 

第六条 本附加合同涉及下列术语时，适用以下释义，其他释义参照主保险合同： 

【救援服务机构】指保险人授权的、在保单上载明的专业提供救援服务的机构。 

【境外】指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土之外的地区以及香港特别行政区、澳门特别行政区和台

湾地区。 

【住所】指下述处所：  

（一） 被保险人的户籍所在地；  

（二） 现居住所在地且居住已满三个月者；  

（三） 现居住所在地虽居住未满三个月，但有房屋买卖合同、租赁合同或在学住宿证

明或其它文件，足以确认被保险人将继续居住满三个月以上者。  

被保险人暂时性离开现居住所在地者，不影响前项「三个月」期间的计算。 

【航班】指任何航空公司持有航班注册国家的有关权力机关发出的证明书、牌照或同类

批文，批准经营定期客运航班。航机需要行驶于固定航线、路线，并以大众运输为目的，提

供旅客运送服务之商用机动客机，但不包含仅提供特定团体或个人航行服务之包机。 

 


